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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師記



背景





背景(2)



宗教、道德混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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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環 經文 仇敵 被奴役時間 士師 支派 享昇平時間 

1 3:7-11 米所波大米人 8年 俄陀聶 猶大 40年 

2 3:12-31 摩押人 18年 以笏
珊迦 便雅憫

未知 80年 

3 4:1-5:31 迦南人 20年 底波拉 以法蓮 40年 
4 6:1-8:32 米甸人 7年 基甸 瑪拿西 40年 

8:33-10:5 亞比米勒
（內戰示劍） 3年 陀拉

睚珥 以薩迦
瑪拿西 

從基甸之後
再沒有提及 5 10:6-12:15 亞捫人

（內戰以法蓮） 18年 
耶弗他
以比讚 
以倫	
押頓	

瑪拿西
猶大 
西布倫	
以法蓮	

6 13:1-16:31 非利士人 40年 參孫 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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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
(Sin) 

被奴役
(Servitude) 

呼求神
(Supplication) 

得拯救
(Salvation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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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得記

 作者 - - 不詳

 路得 - -「友誼」「美麗」 

 時間：1200-1150 B.C
.可能在基甸做士師
的時期。

 地點 - -伯利恆 

 猶太人在五旬節時
所誦讀的經卷。



背景

 發生於士師秉政的黑暗時期，是一個
宗教、道德及政治都混亂、敗壞的
世代。

 希伯來的律法規定「弟續兄孀」，免
得哥哥的名在以色列中被塗抹(申
25:5-10)，要是沒有兄弟，近親也有此
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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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利米勒死了	  

路得生兒子,	  
拿俄米養孩子	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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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 
 得 1:16-17 路得說：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
。你往那裡去，我也往那裡去；你在那裡住宿
，我也在那裡住宿；你的國就是我的國，你的
神就是我的神。 

 得 2:11-12 波阿斯回答說：「自從你丈夫死後
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，
到素不認識的民中，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。 
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。你來投靠耶和華
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願你滿得他的賞賜。」

 得 3:10-13 波阿斯說：「女兒啊，願你蒙耶和
華賜福。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；因為少年人
無論貧富，你都沒有跟從。 」



  得 1:22 拿俄米和他兒婦摩押女子路得，從摩押地回
來到伯利恆，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。

  得 2:3 路得就去了，來到田間，在收割的人身後拾
取麥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
田裡。

  得 4:9-10 波阿斯對長老和眾民說：「你們今日作
見證，凡屬以利米勒和基連、瑪倫的，我都從拿俄
米手中置買了； 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
，好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
族本鄉滅沒。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。」 

  得 4:17 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。這俄備得是耶西
的父，耶西是大衛的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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